
2023年梅州高新区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为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

署,落实市场监管总局、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对食

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 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

(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号 )、  《企业落实食品安

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 (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0

号)、 《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 ( ε'彡

`
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号 )、  《2023年梅州高新区食品

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,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检查对象

梅州高新区取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企业、取得全国
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结合日常监管、专项工作、有因核查,组织对园区食品

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。监督检查方式为日

常监督检查、飞行检查、体系检查。

三、检查重点

(一 )重点检查类别。

强化 日常监督检查:乳制品、肉制品、食用油、婴幼儿

辅助食品、蛋白固体饮料、食品添加剂等产品风险高、影响

区域广的食品生产企业;复配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。

强化飞行检查:屡次监督牡检发现不合格立品的食品及

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单位;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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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;食 品添加剂
“
两超

”
较为

突出的食品生产加工单位;媒体曝光或投诉举报集中的食品

或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单位;标签标识问题较多的食品相关产

品生产企业加工单位。

(二 )监督检查要点。

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要点:依照 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

检查管理办法》有关检查要求,并重点加强生产环境条件、

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检验、标签和说明书、食品

安全自查、信息记录和追溯、委托生产等方面监督检查。

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验要点:依照 《食品相关

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 《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梅州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的管理办法》有

关检查要求,并重点加强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资质、从业人

员管理、生产环境条件、设备设施管理、进货查验、生产过

程控制、产品包装标识、贮存及交付控制、出厂检验、产品

追溯和召回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方面监督检查。

(三 )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

督促大中型企业建立并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等各项管

理制度,按要求配备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,食 品相关

产品生产企业按要求配各质量安全总监、质量安全员,强化

主要负责人、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设立调整、履职的

全过程管理。督促小微型企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、真实完整

实施记录、提升食品安全员执行力。建立实施危害分析和关

键控制点体系,强化风险防控能力;督促企业制定食品安全

风险管控清单,有效开展食品安全自查,建立并实施 日管控、



周排查、月调度工作机制。整改自查及以及 日管控、周排查、

月调度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,通过
“
粤商通

”APP在

线提交食品安全自查情况。

四、检查安排

根据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牡查方案、专项检查、日常监

督检查等工作安排,结合辖区监管工作实际,对获证的食品

生产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,监督检查频次按食品生产风险分

级分类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执行,对辖区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

业例行全覆盖检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 )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计划,汇总监督检查信息 ,

分析监督检查结果,查找突出问题,开展食品安全状况评估。

(二 )强化问题整改,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企业

整改,实现整改完成率 100%。 同时引导企业完善食品安全管

理制度,真实完整实施记录、提升食品安全员执行力。

(三 )突 出事中事后监管,重点对抽检不合格企业实施

监督检查与约谈。

(四 )利用总局监督检查系统加强监督检查数据归集、

公示工作,记录、归集、分析监督检查信息,加强数据整合、

共享和利用,完 善监督检查措施,提升智慧监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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